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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年休假属于法定假期
员工是否休假并非单位说了算

我与继子的生母已离婚，还有权要求继子赡养吗？

律师信箱

“你没有要求休年休

假，不能怪公司。”“合同

已经约定未主动申请休

年休假视为放弃，你不得

反悔。”现实中，许多用人

单位面对员工索要未休

年休假的报酬时振振有

词。其实，年休假属于法

定假期，员工是否休假并

非单位说了算。

核心
阅读

编辑同志：
32 年前，陈某在其丈夫去世不久后

带着 6岁的儿子晓舟改嫁，我成了晓舟的
继父。我对晓舟视为己出，供养他读书，
可以说花了很多心血，尽了很多义务。
晓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买房买车、成
家生子都有我的帮助。我与陈某婚后未
生育子女，双方婚姻持续了 22年。如今，
我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还经常生
病吃药，就只好去找晓舟让他每月给些
生活费，但几次恳求都被拒绝。他拒绝
的理由是：我与他母亲早已离婚，我与他
之间的继父子关系随之消灭，自己不再
有赡养义务。请问，这种理由能成立吗？

读者 苏玉胜

苏玉胜读者：
晓舟的理由不能成立。

《民 法 典》第 1072 条 第 2 款 规 定 ：
“ 继 父 或 者 继 母 和 受 其 抚 养 教 育 的 继
子 女 间 的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适 用 本 法 关
于 父 母 子 女 关 系 的 规 定 。”就 是 说 ，只
要继父或继母与继子女一起共同生活
并 形 成 了 抚 养 教 育 关 系 ，相 互 之 间 就
属 于 法 律 上 的 拟 制 血 亲 关 系 ，产 生 与
亲 生 父 母 子 女 间 相 同 的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包 括 继 承 权 利 、赡 养 扶 助 义 务 等 。
对 抚 养 教 育 关 系 的 认 定 ，实 践 中 一 般
根据继父母对继子女在经济上尽了抚
养义务（如支付继子女生活费、教育费
的一部或全部），或者生活上尽了抚养

义务（如在生活上对继子女予以照料、
帮助，在思想品德、学业上对继子女关
怀、培养）等方面来认定。

实 践 中 ，人 们 常 常 认 为 ，一 旦 继
父 或 继 母 与 生 母 或 生 父 的 婚 姻 关 系
解 除 了 ，继 父 或 继 母 与 继 子 女 之 间 的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也 就 不 存 在 了 ，其 实 不
然 。生 父 与 继 母 或 生 母 与 继 父 离 婚
后 ，虽 然 婚 姻 关 系 消 失 了 ，但 继 父 或
继 母 与 继 子 女 之 间 已 经 形 成 的 抚 养
关 系 并 不 能 因 此 消 失 ，成 年 继 子 女 对
曾 经 抚 养 教 育 过 他 们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和 生 活 困 难 的 继 父 或 继 母 ，仍 然 负 有
赡 养 扶 助 的 义 务 ，主 要 是 给 付 生 活 费
的 义 务 。

本案中，你与陈某结婚时，晓舟只
有 6 岁，并未成年。晓舟与你长期共同
生活，你对晓舟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
学业上关心和培养，显然已形成了抚养
教育关系，你们之间产生了与亲生父子
间相同的权利义务。相应地，晓舟成年
后有赡养扶助你的义务，这种法定义务
不因你和晓舟母亲离婚而消灭。现在，
晓舟已成家立业，具备赡养你的能力，
其在经济上应为你提供必要的生活费
用。你可以向晓舟说明上述道理，若他
仍拒绝给付生活费，你可以到法院打官
司解决。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当孙女士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

期间的 3 倍工资时，遭到公司拒绝，理由
是：孙女士年内有 1 个月没有上班，那都
是公司安排的休息时间，其中包含年休
假。但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所作安排包
括年休假。

说法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 44 条规定：“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
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
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 90 条也指出：“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
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
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的后果。”正因为公司负有举证责任
却无法证明其已经安排孙女士休了年休
假，决定了其必须承担不利后果。

颜梅生

无法证明已安排休假
应担不利后果

333

案例
刘女士与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

中约定：如果刘女士未主动申请休年休
假则视为放弃，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刘女士基于 2021 年度没有休年休假而
索要相关报酬时，公司以有约在先为由
拒绝。

说法
公 司 的 理 由 不 能 成 立 。《劳 动 合 同

法》第 26 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二）用人单位免除自
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2 条、第 3 条分别

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
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
年休假。”即基于年休假属于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且劳动合同的对应约定属于
免除公司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的合
法权利，决定对应约定自始无效。

员工没有要求休年假 单位也应安排111
案例
由于 2021 年度没有休年休假，沈女

士要求公司按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
应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而公司以沈女
士并没有要求休年休假、如果沈女士要
求公司一定会同意为由拒绝。公司的理
由成立吗？

说法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第 5 条第 1 款规定：“单位根据
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企业职工
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10条第 2款也指
出：“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

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即安排年休假是用人单位的
义务，即使劳动者未提出申请，用人单位
也应当主动安排。只有劳动者书面提出不
休年休假的，才可以视为劳动者放弃带薪
年休假。

未主动申请视为放弃 约定条款无效222


